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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基金管理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（试行）》
起草说明

为完善基金管理公司风险管理制度体系，保护投资者合

法权益，维护市场稳定和行业形象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

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自律规则，借鉴境

内外监管实践经验，结合我国基金行业实际，起草了《基金

管理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（试

行）》），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原则

一是借鉴其他金融业经验，充分考虑行业实践。在比较

分析银行、保险、证券等行业声誉风险相关监管规定及自律

规则的基础上，结合基金行业发展实际情况，完善声誉风险

管理制度、机制体系；二是提高及时性、有效性，落实各级

组织责任。明确协会职责，强化基金管理公司各级组织及其

工作人员的声誉风险管理职责和义务，督促其及时有效落实

指引要求；三是坚持问题导向，健全工作机制。根据近年来

基金管理公司在声誉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、困难以及行业自

律经验，完善声誉风险监测、评估、应对处置等机制，明确

行业协作及自律管理措施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指引（试行）》共计 28 条，分为 5 个章节，具体内容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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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“总则”为第一条至第六条，明确声誉风险定义

和管理目标。声誉风险是指因基金管理公司、工作人员行为、

言论或外部事件等，导致投资者及社会舆论对基金管理公司

负面评价，从而损害其品牌价值，不利于其正常经营，甚至

影响到市场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风险；声誉风险管理目标是落

实各方职责义务、培育员工声誉风险意识，并将声誉风险管

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，主动防范和控制声誉风险，妥善

处置声誉事件。

第二章“声誉风险管理职责”为第七条至第十三条，明

确声誉风险管理整体框架以及各级组织责任。基金管理公司

应当建立健全声誉风险管理组织架构，明确董事会、管理层、

各部门及分支机构责任和义务；基金管理公司应当设立或指

定专门部门、团队开展声誉风险管理工作，并由一名高级管

理人员牵头负责。

第三章“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和机制”为第十四条至第二

十一条，明确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和机制。要求基金管理公司

建立声誉风险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机制，并明确具体要求。基

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并指定新闻发

言人，应当完善新闻工作、舆情监测和分析、评估、追责以

及信息保存机制。

第四章“自律管理”为第二十二条至二十四条，明确自

律管理事项。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在重大声誉事件行为发生后，

应履行报告义务；明确协会可通过现场或非现场等方式对基

金管理公司执行本指引的情况进行评估、检查；规定基金管

理公司或工作人员违反规定的，协会将视情况采取自律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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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或纪律处分。

第五章“附则”为第二十五条至二十八条，明确工作人

员定义，是指以公司名义展业的人员，包括与公司建立劳动

关系的正式员工、劳务派遣员工等；明确其他公开募集证券

投资基金管理人参照本指引执行，金融监管部门及其他行业

自律组织已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；明确基金管理公司应根据

需要参照本指引，对外包、借调等人员进行声誉风险管理。


